
房署帶頭否定「攤分比率契諾」 業主被迫承擔全部維修責任 

根據穗禾苑的建築公司 「巴馬丹拿」所提供的建築圖則，本苑以一整體興建，住宅部分及

商業部分的公共地方是不可分割，因此契諾亦清楚註明本苑公共地方維修費用的「攤分比

率」，各持分者須按照該「攤分比率」攤分公共地方的維修及保養費用（住宅部分 50.8% 及

商業部分 49.2%）。 

自 2001 年房署將屋苑管理權移交至穗禾苑業主立案法團後，就被「單方面」通知上述的攤

分比率「不存在」；但 2005 年房委會將旗下物業出售予領展所簽署的「買賣協議」中有 23

個居屋屋苑列出相關條款（包括本苑在內），但房署自本苑成立法團後就將相關維修責任直

接推給居民獨自承擔；在出售商場及停車場物業時更沒有盡作為公契執行人的基本責任，

監管和督導新買家遵守契諾保障小業主，結果本苑小業主被迫獨力承受餘段所有公共地方

的維修保養費用，至今問題仍未解決。 

斜坡維修無攤分 小業主被迫肩負全責 

1997 年法團尚未成立前，房屋署新界東總房屋事務經理馬緒源曾於信件中表示，穗禾苑範

圍內的斜坡維修保養費用會以房委會（49.2%）及住宅管理基金（50.8%）分擔。此「攤分

比率」其後於 1998 年房署與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簽訂的管理服務合約及 2006 年房委會

與領展的買賣協議中清楚註明，更寫上「攤分比率」契諾乃永續及具有法律效力；在 2000

年的準法團會議上，房署代表曾指出「開邨時以一整體來發展，當時沒有將住宅及商場分

割，而穗禾苑地段分別有住宅、車場及商場物業，房屋署會按照 50.8%及 49.2%的份數攤分

斜坡或公共地方維修費用」。 

  

本苑成立法團後，房署除了直接推翻及否定上述所提的「攤分比率」外，在毫無法律基礎

下，直接將 7 幅座落於餘段的斜坡的維修責任推予法團。縱使過往法團曾提出質疑，但房

署依然不理會，法團只有承擔餘段內所有斜坡的維修保養費用，否則全苑居民需負更大的

責任。如今將要就部份斜坡進行維修，而作為執行人的房署未有執行契諾條款，協助法團

處理及解決事件，更與新業主一同拒絕按照攤分比率分擔相關費用，令法團造成極度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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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商場建築物 偏財團害居民 

法團翻查 1977 年的建築圖則發現，在設計興建本苑時，商場的兩部升降機及行人天橋已同

時存在，當中兩部升降機更顯示是商場建築的一部份，而其供電設備亦設置在商場內，同

時行人天橋的照明設施供電一直由商場提供。 

但是在 1978 年劃分商業部份及餘段時，不知什麼原因商場的兩部升降機被劃入餘段內，因

此房署職員便藉此指兩部升降機及通往二期的行人天橋屬於法團負責，至此居民就要承擔

兩部升降機的維修保養責任。商場的升降機至今從未進行過更新工程，經常出現故障，對

使用者尤其是長者造成嚴重不便。 

於前年與房署會面時，房署代表更稱兩部升降機是「獨立建築物」，並位於餘段範圍，所以

與商業部份無關，而興建相關建築物只是便利居民前往巴士總站。 

其後於 2015 年，房署因收到運房局 - 獨立審查組的維修令，主動維修通往二期的行人天橋

的一半，餘下部分 (穗禾苑一期車路以上部分) 至今並未維修。現時，該部分已日久失修，

天花牆身甩灰剝落及嚴重滲水，對居民的安全造成影響，橋底亦多處出現石矢剝落，擔心

會擊中途經該路段的車輛，更令人感到擔憂的是相關責任誰屬至今仍無法確認。 

二千多萬供水喉工程 居民被迫多付一千多萬 

2013 年進行造價逾 2,300 萬元的地底供水喉管更換工程，縱使各個持分者都有攤分工程費用，

但居民以最「蝕底」的「用水量」方式來釐定支付比例；但根據當年房委會及領匯雙方所

簽署的「協議」，涉及公共地方的維修及保養就需要按契諾攤分，而當時法團就工程多次聯

絡房署及領匯，但兩方都無提出有關「協議」仍然有效，導致居民無故多付約千萬元工程

費。 

居民無故補助停車場 車場業主懶理不想煩 

穗禾苑內有三個停車場，每個停車場的消防供水系統由開邨至今，都由旁邊兩座住宅負責

提供（合共六座住宅大廈），而停車場要進行消防系統測試或檢查亦要住宅配合，縱使之後

出售了停車場也好，相關系統依然由住宅供應，但居民在成立法團後從未收取過相關費用。 

法團在領展再出售穗禾商場及停車場後，已同新業主會面，當時已經提出有關問題，但至

今仍不能就消防系統的維修保養責任取得共識，甚至新業主不理會由法團所提出按「契諾」

攤分系統的維修保養費用。 

 



公契欠保障 車位憂拆售 

現時穗禾苑有三個多層停車場總共有 980 個車位，縱使公契註明停車場至少要為居民提供

700 個車位，但亦難以保障居民利益，假若業主拆售車位圖利，居民最終除承受加租之苦外，

亦未能確保屋苑居民優先享用車位的權利；假若分拆出售車位後，相關業權更加分散，在

公共地方的維修保養上有可能會變得更複雜。此外，新業主已將原來兩層月租車位改為浮

動車位，有不少居民投訴曾被在旁的車輛弄花，但事後卻無法跟進及追究賠償，此情況對

居民造成很大影響。 

屋苑地界不清不楚 居民地方一同被出售 

1978 年的平邊契約圖則註明商場鄰近街市的上落貨位置，屬於法團擁有，但翻查《買賣協

議》的圖則，發現上述地方「被消失」，由住宅部分變為商場部分，有關安排從未經過任何

業主大會表決，反映房署當時草率出售物業時並沒有清晰劃分地界，結果將住宅部分一同

出售予領展使用，損害居民利益。 

此外，法團翻查文件才發現吳多泰幼稚園由八零年代開始已佔用住宅部份，但過往租金竟

全數由房署收取，直至 2012 年房署才知會法團，已與領展、幼稚園商議有關場地租金為每

月 2000 元；原來過往三十多年屋苑範圍「被外借」，更諷刺的是法團作為該地的業權人竟

一直無權參與租金商議事宜；此外，上述曾提及的商場兩部升降機亦是建於餘段部份，可

見地界問題從開始已不清楚，在房署交給法團時，更用一個個「大話」，將其失責推得一乾

二淨，最終承擔後果的只是居民。 

 

因此，本法團要求房署： 

1. 快履行其契諾執行人的責任，督促及監察商場業主及其後買家按 49.2% 及 50.8% 的「攤

 比率」分攤餘段內所有斜坡及其他公共設施的保養及維修費用； 

2. 助法團釐清屋苑範圍及其他保養維修責任； 

3. 助法團向領展及其後買家討回過往多付的公共地方與設施保養維修費用； 

4. 保本苑居民能優先使用停車場的權利，並定期監察停車場的使用情況，避免被用作其他

 途，違反公契條款。 




